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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

控股股东新沂必康新医药产业综合体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沂必康”）关于

部分股权办理补充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本次补充质押的具体情况 

股东 

名称 

是 否 为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一 致 行

动人 

补充质押 

股数（股） 

补充质押

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补

充质押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用途 

新沂

必康 
是 100,000 

2019 年 2

月 21 日 

2020年 1月

10 日 

第一创

业证券

股份有

限公司 

0.0174% 
补充

质押 

合计 — 100,000 — — — 0.0174% — 

二、本次补充质押的办理情况 

截至目前，上述股票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毕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间该部分股权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三、累计被质押情况 

截至补充质押开始日，控股股东新沂必康持有公司股份575,116,12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37.53%。其中已累计质押股份572,795,293股，占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总数99.60%，占公司总股本的37.38%。 

四、本次补充质押的情况说明 



控股股东新沂必康本次股票质押给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是对前次

股票质押的补充质押，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截至目前，新沂必康仍存在被动减

持的情形，上述被动减持风险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也不会影响公司的

生产经营。新沂必康正与相关质权人进行积极沟通，并将妥善解决股票质押的问

题，降低平仓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新沂必康新医药产业综合体投资有限公司关于补充质押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